




附件2：
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         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项目

预算单位 库尔勒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□ 民生保障□√ 基础设施□ 行政运行□ 

项目
概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《关于印发〈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新财预﹝2016﹞
113号）、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支出预算的通知》（新财预

[2020]49号）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 □  据实据效  □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✔

立项依据
新财社〔2020〕114号、巴财社〔2020〕85号关于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纳入直
达资金管理的通知、库财社直〔2020〕025号关于下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央财政补助

结算资金的通知

使用范围 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在抗疫相关支出方面，主要用于保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保市场主体，包括支持减免企业房租、创
业担保贷款贴息、落实援企稳岗政策以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，主要为应对疫情发生的一次

性支出。

项目起止年限 2020年7月-2020年12月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长期资金总额： 76.0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76.00 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76.00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76.00 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

总
体
目
标

中长期目标（2020年7月-2020年12月） 年度目标

目标1：全市受益人数达到67万人，新冠肺炎防控率达到95%，疫
情防控物资成本≤76.00万元。
目标2：按照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
》以及本地实际情况，及时合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专款，有效预
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，指导和规范各
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
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，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
。

目标1：全市受益人数达到67万人，新冠肺炎防控率达到
95%，疫情防控物资成本≤76.00万元。
目标2：按照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条例》以及本地实际情况，及时合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专
款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
害，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，
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
害，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
及文字描述）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及文字描述）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

全市受益人数 ≥67万人

数量指标

全市受益人数 ≥67万人
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支
出问题

0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支出问

题
0

质量指标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率 ≥95%

质量指标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率 ≥95%

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支付
至受益对象

100%
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支付至受

益对象
100%

政府债券资金规范管理
使用率

100%
政府债券资金规范管理使用

率
100%

时效指标

开始时间 2020年7月1日

时效指标

开始时间 2020年7月1日

结束时间 2020年12月31日 结束时间 2020年12月31日

成本指标

人均补助标准 1.13元/人

成本指标

人均补助标准 1.13元/人

项目总成本 ≤76万元 项目总成本 ≤76万元

项目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遏制新冠肺炎传染病传
染

有效遏制
社会效益

指标

遏制新冠肺炎传染病传染 有效遏制

市民对新冠肺炎防控知
晓率

100%
市民对新冠肺炎防控知晓

率
100%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应急处理能力

长期有效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

急处理能力
长期有效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≥95% 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≥95%


